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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主渠道ꎬ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发展的制度载

体ꎮ 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尚缺乏直接的、可操作的民意表达机制ꎬ因而有必要与基层协商民主衔接联动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融会贯通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路径ꎮ 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价值同源、功能互补且程序相连ꎬ为两者衔接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ꎮ 实践中ꎬ两者

循着“人民—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社会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链条ꎬ展开了多维互动的

法治形态ꎮ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逻辑关联为基础ꎬ激活现有法治资源ꎬ吸取法治创新经验ꎬ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党群协商、政府协商、人大协商、政协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等协商渠道衔接的法律机制ꎬ
是人民与国家权力系统性连接的法治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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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的逻辑起点和运行基础ꎬ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践的主渠道ꎬ是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沿着

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发展的根本途径ꎮ 但当前的

主要问题是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与

人民群众的民意表达之间尚缺乏紧密联系ꎬ欠缺

可操作的、直接的表达机制ꎮ 因此ꎬ如何建立快

捷方便的民意表达机制ꎬ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与民众的全流程参与、制度化协商相结合ꎬ就成

为当下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早已指出ꎬ要“坚
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ꎬ以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ꎬ构建程序合理、环节

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ꎬ“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

优势ꎬ做好衔接配合”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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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

质属性ꎬ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ꎬ“协
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ꎬ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ꎬ要
“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
重要政治制度ꎬ拓展民主渠道ꎬ丰富民主形式ꎬ确
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ꎬ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ꎬ管理社会事务”ꎮ 可见ꎬ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其他协商民主渠道的衔接配

合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法治方向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其他协商民主渠道衔

接ꎬ就是要与最广泛、最真实的民意连接ꎮ 习近

平总书记曾言:“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重点ꎮ 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ꎬ
主要发生在基层ꎮ 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

要求ꎬ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ꎬ重点在基层群众

中开展协商ꎮ” 〔１〕换言之ꎬ基层是人民利益汇聚的

地方ꎬ是人民日常政治参与最主要的场域ꎬ也是

各类组织(包括基层党组织、政权机关、政治协商

机构、群众自治性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与人民群

众最直接、最便捷交流的基地ꎮ 因而ꎬ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衔接联动ꎬ是其连接

最广泛、最真实的民意ꎬ运行和保障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基本路径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衔接

互动ꎬ实践中有许多探索ꎬ如有的将民主恳谈活

动延伸到乡镇人大的预算审查ꎬ也有的将人大代

表下沉到社区的联络工作站ꎮ〔２〕尽管它们的形式

各不相同ꎬ但本质都是将彼此的协商和决策程序

交融互嵌ꎮ〔３〕而对于二者衔接问题的学术研究ꎬ
多数是从协商民主与代议民主的关系出发ꎬ认为

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ꎬ彼此应“以一种务实的

态度和制度化的改造形成民主过程中协商与投

票的有机关联”ꎮ〔４〕更具体地说ꎬ就是主张让协商

要素渗入到国家治理的法律框架之中ꎬ〔５〕使基层

协商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决策程序相融

合ꎮ 也有少数学者对实践创新的案例进行实证

分析ꎬ对两者衔接的制度状态进行描述ꎮ〔６〕 已有

的研究力图总结两者衔接的实践经验ꎬ从理论上

阐释“为什么衔接” “怎样衔接”的问题ꎬ但尚未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研究两者衔接互动的

法治基础、逻辑关联、具体链条以及有机衔接的

法治路径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

的有机衔接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法治要求ꎮ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ꎬ有助于

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保障的具体内容ꎬ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准备制度

条件ꎮ 本文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ꎬ通过规范分析

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ꎬ深入挖掘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法治资源ꎬ具体分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

基层协商民主衔接的法治基础、法治形态ꎬ最后

提出两者有机衔接的法治构想ꎮ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

衔接的法治基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不仅具

有“逻辑上的契合性、过程上的连接性”ꎬ而且具

有“价值上的统一性和主体上的互动性”ꎬ〔７〕 两

者衔接具有价值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ꎮ
(一)两者价值同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价值

理念相互契合ꎬ都以人民民主作为追求目标ꎬ〔８〕

这是二者互融互嵌、彼此关联的内在理据ꎮ 具体

来说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

表来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议民主形式ꎬ它通过民主

集中制“将人民的意志归拢到促进国家建设和政

治建设的轨道上来”ꎬ〔９〕 体现的是人民主权或人

民民主的法治原理ꎬ蕴涵着人民通过选举代表组

成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法治目

的ꎮ 而基层协商民主则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
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直接民主形

式ꎬ它“以公民参与决策作为民主的核心价值ꎬ把
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

作为实现民主价值的一个主要方面或环节”ꎬ〔１０〕

体现的亦是人民主权或人民民主的法治原理ꎬ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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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着人民通过政治参与行使权力的法治目的ꎮ
质言之ꎬ两者都是“人民主权”原理的制度实践ꎬ
都是人民民主的过程环节ꎮ

１. “人民至上”的共享性民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都是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形式ꎮ “以人民为中

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立场ꎬ也是对全过

程人民民主价值的抽象性表达ꎮ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维护

人民根本利益ꎬ增进民生福祉ꎬ不断实现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让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ꎮ”共
享性民主将作为整体的全体人民的权利视为至

高无上ꎬ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观的另一种规范性表

达ꎮ 这与西方国家强调“个人至上”的民主观是

截然不同的ꎮ
作为共享性民主ꎬ其前提在于凝聚全体人民

的价值共识ꎮ 当下ꎬ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

展ꎬ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ꎬ价值的解构和

重构是社会凝聚力和共识度的关键ꎮ 所谓“人心

是最大的政治ꎬ共识是奋进的动力”ꎬ〔１１〕 协商民

主在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凝聚共识、协调利

益和重构价值ꎬ从而将不同阶层和群体统合在一

个彼此可接受的框架内ꎮ 基层作为我国民主政

治建设的基础ꎬ是协商民主发挥实效的关键ꎮ 只

有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立体式格局ꎬ
才能以多元化、多中心的协商层级有效应对和协

调多元复杂的价值诉求ꎬ〔１２〕 也才能最大化地涵

盖、最大深度地触及全体参与主体的价值诉求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都是实现全

体人民权利的制度安排ꎮ 基层协商民主为人民

平等协商和充分表达提供渠道ꎬ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在凝聚共识和汇合价值方面发挥优势ꎬ两者衔

接方可促成个人、特定群体的价值和社会共同价

值的融合ꎮ
２. 协商共治的全程化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决定着社会主

义民主的发展路径和落实机制ꎮ 全过程人民民

主不是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某个环节的民主ꎬ而
是多层次、多环节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相贯通

的民主ꎮ 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ꎬ具
体体现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

领域和各个环节ꎬ呈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ꎮ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好注释是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ꎮ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实现方式ꎬ强调协商于公共事务的决策之前和

决策实施之中ꎬ并贯穿于国家和社会管理、决策

的全过程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内部各

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ꎬ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的过程ꎬ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ꎬ就是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ꎬ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的过程ꎮ 这样做起来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

能具有深厚基础ꎬ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ꎮ” 〔１３〕

也就是说ꎬ人民民主本质上是现实利益主体之间

的协商共治ꎬ协商贯穿于国家、社会治理的全过

程ꎮ 当前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逻辑ꎬ就是

在选举民主运行的基础上ꎬ深入推进协商民主ꎮ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ꎬ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

时有投票的权利ꎬ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

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 〔１４〕 基层协商民主

是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地参

与实践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之衔接ꎬ实行选举

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互贯通ꎬ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呈

整体性、系统性运行的现实要求ꎮ
３. 行权有序的法治型民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ꎬ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

建立个体影响与集体决策的关联ꎬ使“受到决策

影响的个体ꎬ有权参与和影响决策结果”ꎮ〔１５〕 换

句话来说ꎬ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受到决策影响的

利益各方平等参与、自由辩论ꎬ以及与此相关的

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ꎮ 而这些权利的实现要

依靠有序的政治参与ꎬ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保障人

民民主权利的前提ꎮ 那么ꎬ如何实现有序的政治

参与? 除制定法律规范规定人民的参与权利外ꎬ
更重要的是ꎬ要保证人民政治参与在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权力结构中运行ꎮ 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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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公民有序参与的制度

基础ꎬ它为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提供法治保障ꎮ 在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逻辑下ꎬ政治制度承载

着人民权利的价值ꎬ依赖于人民的协商参与ꎬ并
为人民权利的实现提供秩序保障ꎮ 这是我国政

治制度的独特优势ꎬ也是我国法治体系的基本特

征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体

系中具有根本性ꎬ是其他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制

度基础ꎮ 它“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政治力量提供政

治参与和彼此博弈的平台”ꎬ〔１６〕 体现着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ꎮ 在社

会急剧分层的转型期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

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ꎬ就必

须要连接基层协商民主ꎬ吸纳人民意见并有序转

化为国家意志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外部结构和有序运作的

支撑性要素ꎬ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转协调ꎮ
(二)两者功能互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都是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构成要素ꎬ二者彼此关

联、互相型构ꎬ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机整体ꎮ
１. 协商民主的系统性构造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深化ꎬ我国社会分工

越来越精细、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利益越

来越多元ꎬ这要求国家的不同制度协同配合ꎬ以
因应复杂社会的治理难题ꎮ 根据系统论原理ꎬ整
体的制度系统由不同的子系统构成ꎬ而子系统内

部又包含更加微观、具体的制度ꎮ “发挥制度体

系的最大功效ꎬ关键在于合理安排不同子系统的

衔接关系ꎬ使其成为有机整体ꎬ实现‘整体大于部

分之和’ꎮ” 〔１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整体的制

度系统ꎬ其效应发挥取决于更加微观的协商系统

的有机衔接ꎮ
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在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和民主管理的各方面、各环节都贯穿着有序、
联动的协商民主ꎮ 但传统的协商民主在概念形

成和实际操作方面显现出精英化的特点ꎮ〔１８〕 对

此学界予以批判ꎬ认为公共的协商系统由正式协

商场域和非正式协商场域构成ꎬ正式场域被赋权

作出决策ꎬ非正式场域则为公共意见的形成和辩

论提供场所ꎮ〔１９〕离开整个政治制度构成的“协商

系统”之能力和条件ꎬ任何单一场域的协商都不

能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正当性ꎮ 基层协商民主

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分别对应着非正式协商场

域和正式协商场域ꎬ传统的协商民主精英化问题

的解决ꎬ在于整合协商系统内部资源ꎬ使普通民

众协商(非正式场域的协商)与精英场域的协商

(正式场域的协商)联结起来ꎮ〔２０〕

然而现实中ꎬ因各国国情政情的差异ꎬ两种

协商场域的连接情形并不相同ꎬ表现为两种类

型:(１)多向沟通的复合式ꎮ 该情形下的协商系

统存在不同场域之间的联系ꎬ以及 “话语线”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ｌｉｎｅ)在不同场域之间的流动ꎮ 具体来

说ꎬ正式协商场域作为国家权力部分是协商系统

的核心ꎬ多层多元的非正式协商场域构成协商系

统网络的节点ꎮ 正式协商场域与非正式协商场

域发生多向度的沟通ꎬ而不只是公众意见向决策

机构的单向流动ꎬ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更广泛的复

合状态ꎬ也即形成一种网络化关系ꎮ 公众意见在

不同的非正式场域之间互动交流ꎬ最终传输到赋

权机构ꎬ实现与决策者的对向交流ꎬ从而使协商

系统达到有效复合的状态ꎮ 多向沟通的复合方式

便于决策机构系统地回应公众的意见ꎮ (２)双轨

协商的结合式ꎬ这是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状态ꎮ
与多向沟通的复合式下正式场域和非正式场域

的整合性不同ꎬ双轨协商下的制度化协商与非正

式协商之地位主次有别ꎮ 如哈氏所认为ꎬ协商民

主沿着两条意见形成的轨道进行ꎬ一条是制度化

的ꎬ即由代表机构通过民主程序和制度规范作出

决策的协商ꎻ另一条是非正式的ꎬ即由公共领域

形成意见的非正式进程中的协商ꎮ 协商民主的

发展既依靠正式的、制度化的协商和决策ꎬ又需

要非正式的、公众自发的沟通和协商作补充ꎮ 也

就是说ꎬ制度化协商场域为主ꎬ非正式协商场域

为辅ꎬ两者呈双轨运行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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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协商”说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强调的

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ꎬ不符合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以“人民至上”为理念的制度实践要求ꎮ 我国

公共协商是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的多向沟通、
互融互嵌ꎬ而非西式的“一主一辅”的双轨运行ꎮ
基层协商是具有公众的自由交流和大众倾向的

非正式协商场域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体现代

议民主和精英倾向的正式协商场域ꎬ它们之间的

多向沟通是公众与精英交流、参与与决策融合、
民主意见与赋权机构连接ꎬ构造“程序合理、环节

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需要ꎮ
２. 民主制度效能的补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都是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ꎬ具有独特的制度优

势ꎬ但都不尽善尽美ꎬ需要改革、完善ꎮ 二者在基

层民主治理中ꎬ只有互相补强、聚合发力ꎬ才能将

各自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ꎮ〔２１〕

一方面ꎬ基层协商民主是人大决策程序的延

伸和拓展ꎬ能补强人大代议民主中被弱化了的协

商机能ꎬ充分释放出人大制度的潜能ꎮ 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１)提升因应复杂性的治理能力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带有精英化特征的代议民

主ꎬ存在难以化解治理复杂性的民主政治困

境ꎬ〔２２〕如从外部接入协商民主程序ꎬ充分发挥好

基层政权、自治组织、普通民众以及专家学者等

的治理能力ꎬ则可达致“共治”与“善治”的有机

结合ꎮ (２)约束和消减多数决的极端化ꎮ 民主

决策要求多元、多层利益主体的意见、利益之程

序化沟通ꎮ 基层协商民主汇集各类利益主体的

诉求ꎬ重视少数人群的意见ꎬ可在代议民主下的

多数决前ꎬ将那些明显不合理的偏好排除在外ꎬ
形成民意基础ꎬ为代议民主输入合法性ꎮ (３)拓
展民主渠道和深化民主内涵ꎮ 基层协商民主与

人大决策的衔接ꎬ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对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微观重构ꎬ例如ꎬ浙江温岭创造的

参与式预算中ꎬ人大代表在大会上可以提出预算

修正案ꎬ虽然法律对之并没有明确赋权ꎬ但基于

对宪法设置人大制度的合法解释ꎬ可在宪法框架

中释放出这样一系列权力ꎮ〔２３〕

另一方面ꎬ人大制度是基层协商民主进入法

治运行轨道可依托的制度资源ꎮ 基层协商民主

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ꎬ但至今仍缺乏

法定的制度权威ꎬ“破解社会治理体系如何平衡

‘利益表达’和‘法治化’双重价值需求难题”ꎬ〔２４〕

是实现基层协商民主效能的急迫课题ꎮ 有学者

早就指出ꎬ“现代治理是一种为实现系统目的的

体系性努力”ꎬ〔２５〕 基层协商民主“离不开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规定ꎬ需要将其置于人民民主

的整体框架中加以思考”ꎮ〔２６〕基层协商民主与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衔接配合ꎬ融入国家治理的法律

框架中ꎬ才能提高其制度权威性和民主治理效

能ꎬ具体体现在:(１)获取体制性的推动力ꎮ 基

层协商民主并非独立地发挥作用ꎬ“要将协商民

主转变为地方治理中常态化、有约束力的正式制

度ꎬ需要政治精英ꎬ特别是地方主政者的强力推

动ꎬ否则就很难持续发展”ꎮ〔２７〕 人大制度是国家

治理体制的中轴ꎬ基层协商民主嵌入其中ꎬ就获

取了体制性动力资源ꎮ (２)提升民主协商的实

效性ꎮ 基层协商民主于体制外自发生长出来ꎬ具
有天生的规范性不足、权威性不够的弱点ꎮ〔２８〕 由

于体制外身份的局限性ꎬ基层协商民主在多数地

方仅被定位为决策前的民意收集环节ꎬ作为基层

政府决策前的自选动作ꎻ即便在决策过程中开展

协商民主ꎬ也存在重协商过程而轻结果运用的形

式主义倾向ꎮ 但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结合ꎬ协
商的结果就会直接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或政策行

动ꎬ真正实现由“协商”走向“民主”的治理效果ꎮ
(３)克服民主的对峙困局ꎮ 在现代社会ꎬ要形成

各方共同接受的实质性共识ꎬ基本上是不可能

的ꎬ其原因在于协商主体间的价值立场之不可通

约性ꎬ“越是理性的协商ꎬ就越容易陷入理性对峙

境地”ꎮ〔２９〕鉴于基层协商涉及的主体多元性和利

益的复杂性ꎬ协商的对峙立场更不太可能通过协

商民主自身来解决ꎬ其最佳的替代性解决机制就

是代议民主的多数决机制ꎬ通过代议民主的决定

机制ꎬ基于绝对聚合力的代议民主基础ꎬ〔３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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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协商民主无法解决的对峙困境ꎮ
(三)两者程序相连

１. 人大制度的民主协商机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相衔接ꎬ
是以法治程序的互嵌为纽带的ꎮ 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具有宪法和法律授予的决策权或决定权ꎬ其
民主意志的形成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程序

机制的展开ꎬ即按照程序设定的条件过滤各种主

张(包容)ꎬ然后通过充分平等的发言机会(平
等)ꎬ实现反思性的整合(明理)ꎬ再对决策争论

的问题作出决定(公开)ꎮ〔３１〕 从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运行的法治程序可见ꎬ其内含着一种协商机

能ꎬ表现为人大决策前的协商性特征ꎬ即人大系

统的内部审议(如表决法律草案和决定案)之前

的充分讨论和酝酿ꎬ以及人大系统外部的政协、
社会公众等意见对人大立法决策的影响ꎮ 这意

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即系统

外部的公众意见)具有天然的连接性ꎮ
２. 基层协商的民意形成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ꎬ与蕴含着“包容、平
等、明理、公开”功能要件的法治程序也具有内在

一致性ꎬ〔３２〕其基本原理在于ꎬ公平地听取各方意

见ꎬ再按程序设定的条件过滤各种意见、形成共

识ꎬ为民主决策输入基本民意ꎮ〔３３〕只不过ꎬ“在现

代民主框架下ꎬ协商民主只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

个应有程序”ꎬ〔３４〕 以商谈理论观之ꎬ协商民主的

成功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

化ꎬ宪法框架中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就是其预设

的建制基础ꎮ〔３５〕 即基层协商民主让各方利益主

体自由、平等地对话ꎬ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ꎬ
但其成效要通过代议民主的多数决程序来实现ꎮ

因此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

法治程序相连ꎬ一方面ꎬ人大制度因协商民主的

嵌入ꎬ其内在的协商机能得以激活ꎬ从而回归了

法治程序的本性ꎻ另一方面ꎬ基层协商民主因人

大的多数决机制配合ꎬ从而获得了建制性的程序

支持ꎮ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衔接

的法治形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ꎬ
意蕴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ꎬ能够吸纳各种协商民主形式进入其运行

轨道ꎬ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多层次、制度化发展

提供法治框架ꎮ〔３６〕 而我国基层处于国家行政管

理的末端ꎬ一切政策的落实都与民众的具体利益

相关ꎬ为避免引发社会矛盾ꎬ政权机关在决策时

更愿意以协商方式问政于民ꎻ同时ꎬ基层自治组

织的许多公共事务也只有上升到公权力决策程

序才能得到解决ꎮ 为此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

层协商民主互动活跃ꎬ实践中ꎬ两者建立起了多

维度的联动关系ꎮ 这种联动“不只是公众意见从

公共空间到决策机构的单向‘流动’”ꎬ〔３７〕而是两

者交互融嵌、层叠复合ꎬ经由执政党、政府、人大、
政协以及社会组织等中介链接的法治形态ꎮ

(一)人民—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根本作

风ꎬ也是其执政的基本方式ꎮ 执政党以党群协商

的形式使人民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连接起来ꎮ
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ꎬ
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之完全一致性ꎮ 以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开展

协商民主ꎬ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和改进对国家和社

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ꎬ因为“协商的过程ꎬ既是广

泛听取各种不同声音、充分吸收有益意见建议的

过程ꎬ同时也是让社会各方面了解和接受党的政

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ꎮ〔３８〕在我国党政

高度融合的政治运行逻辑支配下ꎬ党群协商与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ꎮ 众所周

知ꎬ“‘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党政体制的行动逻辑ꎬ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政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ꎮ” 〔３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ꎬ党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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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力量ꎮ” 〔４０〕这就决定了我国党政体制下

的“国家—人民”与“政党—群众”重叠融合的政

治结构ꎮ “政党不是作为社会‘部分’的利益表

达组织ꎬ而是作为社会整体的代表ꎮ” 〔４１〕 这样ꎬ共
产党以“党政体制”的运作方式ꎬ不仅是人民意

志的汇集和代表主体ꎬ而且是国家意志的实施和

运行主体ꎮ〔４２〕 于是ꎬ执政党通过党群协商ꎬ一方

面将人民意志提炼为党的意志ꎻ另一方面将党的

意志通过人大制度转化为国家意志ꎬ〔４３〕 形成了

人民—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链条ꎮ
党群协商以党和人民的直接联系ꎬ消除科层

制对人民民主参与的障碍ꎮ〔４４〕 党群协商既丰富

了基层协商民主的规范内涵ꎬ又规定着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行动逻辑ꎮ 具体来说ꎬ党群协商连接

基层协商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途径是:
(１)组织为介的连接ꎮ 实践中ꎬ基层党组织、党
代会等就事关基层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重
大项目、重点工程、复杂问题ꎬ与各党各派、各级

政府、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等利益相关者

开展研讨、会商ꎬ以达成政治共识ꎮ〔４５〕 这既是执

政党群众路线的践行形态ꎬ也是协商于民的重要

渠道ꎮ 作为党的决策程序之重要环节ꎬ协商成果

即形成的政治共识(党由此提炼为政策主张)由
同级党委或人大内部党组提交到人民代表大会ꎬ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接受更普遍的民意检验ꎬ
并以多数决的形式赋予法律效力(即经法律程序

转换为政策或决定)ꎮ 这种组织嵌入式的衔接机

理在于协商民主的组织、运行方式与执政党领导

国家的组织和运行、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

本原则的高度契合ꎮ (２)个体为介的连接ꎮ 一

方面ꎬ为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ꎬ实践中业已

建立党员干部深入走访群众ꎬ面对面与群众沟通

交流、点对点了解基层情况的工作机制ꎻ另一方

面ꎬ为发挥党员对协商民主的引领作用ꎬ许多地

方的基层协商将党员参与作为其前置程序制度

化ꎮ 例如ꎬ邓州市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中ꎬ专
门设置“党员大会审议”之议程ꎬ既保障党员的

民主权利ꎬ又发挥党员对协商民主的引领作用ꎮ

执政党以协商民主的执政方式ꎬ通过党员与群众

的直接联系ꎬ及时收集民意和了解社会诉求ꎬ并
形成党所要代表的人民之根本利益ꎬ经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转化ꎬ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ꎮ 这

种个体嵌入式的衔接机理在于共产党员作为人

民的先进代表ꎬ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萃取

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ꎬ并由此

永葆其先进性ꎮ〔４６〕“人民—执政党—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运行链条ꎬ是体现执政党引导为实践

特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形态ꎮ
(二)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总体上还呈“寡头化”
“碎片化”状态ꎬ具体表现为精英层与普通民众

的分裂、隔离ꎬ以及各种治理组织彼此割裂、资源

耗散ꎮ〔４７〕 这样难免产生协商与决策的分离和治

理责任链条的断裂ꎮ〔４８〕 而政权机关作为国家治

理的法治结构ꎬ是治理体系的核心部分ꎬ应基于

代议民主原理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ꎮ 政府在治

理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ꎬ是治理民主责任链条的

中心环节ꎬ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ꎬ面对基

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情形ꎬ
为克服代议制政府的民主局限性ꎬ政府通过协商

民主的方式吸纳各方主体进入治理过程ꎬ以讨

论、商议和表决方式进行民主决策ꎬ其中包括具

体利益关系中的民众ꎬ也包括代表公共利益的人

大代表ꎮ 也就是说ꎬ政府以协商方式将普通民众

与政治精英、(具体)利益代表与人大代表有机

结合ꎮ 另一方面ꎬ政府基于代议民主逻辑ꎬ在地

方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ꎬ将协商过程中形成的政

策共识ꎬ交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决定ꎮ 政府以

这样的协商方式可搭建起代议基础上的完整责

任链条ꎮ
实践中ꎬ地方政府将基层社会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联结成协商治理的关系网络ꎬ主要有两种

形态:(１)代表混合ꎮ〔４９〕政府在重大决策时ꎬ通过

协商于民的机制向基层社会和政治机关开放ꎬ邀
请各类利益代表参与协商ꎮ 人大代表作为社会

区域的利益代表是政府协商中最重要的参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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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ꎬ政协委员作为功能界别的利益代表、党外人

士和普通民众代表作为群体利益代表亦参与政

府协商ꎮ 政府以恳谈会、听证会和议事会等方

式ꎬ将人大代表与其他代表混合在一起开展协

商ꎮ 这样ꎬ人大代表的意见基于该区域中公共利

益的立场ꎬ其他代表的意见基于个人利益(或特殊

群体利益)的立场ꎬ在协商过程中相互沟通、相互

妥协ꎬ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平衡ꎮ (２)组织

嵌入ꎮ 基层协商民主涉及的事项范围在超出村

(居)民委员会自治范围时ꎬ就需要基层政权机

关协商决定ꎮ 基层政权机关协商决定的事项中ꎬ
只有部分议题可由乡镇政府(党委)在协商基础

上直接行使决定权ꎬ另外的部分议题(如参与式

预算)须由政府将协商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交由人

大作出审议和表决(街道作为区一级政府的派出

机关ꎬ其协商成果则应交上级部门ꎬ甚至区一级

人大审议)ꎮ〔５０〕 这种组织嵌入形态的运行过程

是:首先ꎬ乡镇政府(党委)在协商结束后ꎬ对协

商意见进行研究ꎬ并据此对政策修改提出初步意

见ꎻ其次ꎬ将政策修改意见提交乡镇人大审议ꎻ再
次ꎬ召开由乡镇党委、人大主席团和政府组成的

联席会议ꎬ根据人大代表提出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对政策作最后的修改ꎻ最后ꎬ正式提交给乡镇人

大表决通过ꎮ
(三)人民—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含协商机能ꎬ譬如人大

决策草案的提出与讨论、人大代表之间的博弈以

及异议决定的多数决机制ꎮ 人大履行代议民主

的过程中ꎬ需要面对复杂社会和协调各方利益ꎬ
因此要求与既存社会关系开展协商ꎮ 这种协商

称为人大协商ꎬ是与党群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

商和社会协商不同的维度ꎮ
如所述及ꎬ人民通过人大代表的代议民主ꎬ

表达国家意志ꎬ但因人大代表结构上的偏颇ꎬ需
要经由公民参与的协商予以纠正和补强ꎮ 正如

张友渔所言:“我们民主的一个突出的特点ꎬ是不

只实行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ꎬ而且在事先实行

民主协商原则ꎬ取得各方面的一致或多数一致的

意见ꎮ” 〔５１〕人大代表在履职中与各方社会关系的

协商ꎬ可打破代表与协商的对立、消解统计代表

与政治代表的疏离ꎬ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的优势ꎮ 就基层社会非选举的代表机制而言ꎬ其
通过协商形成反思性意见ꎬ也需要嵌入到正式的

政治制度中ꎬ才能有效地影响政策的制定ꎮ 人大

协商是人民民主原理的要求ꎬ一方面ꎬ人大将利

益相关的公众作为协商对象ꎬ听取其诉求、收集

其意见ꎻ另一方面ꎬ人民通过参与人大协商表达

诉求ꎬ影响人大决策ꎮ
由于基层民众的复杂性和多层性ꎬ人大在作

出重要决定时ꎬ除和个体民众协商外ꎬ也和人民

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政协委

员)协商ꎮ 由于后者代表行业、界别或阶层ꎬ人民

代表大会与之协商是通过政协或社会组织的制

度通道进行的ꎬ关于此方面的内容ꎬ下文将作具

体分析ꎮ 这里的人大协商特指人大与普通民众

的协商ꎬ主要有如下两种形态:(１)民众直接参

与ꎮ 目前基层社会中利益相关的普通民众(即作

为个体群众的人民)已广泛地参与人大决策前的

协商ꎬ即在人大审议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前ꎬ
普通民众通过旁听或参加听证会等方式ꎬ对人大

重要决定的事项发表意见和表达诉求ꎬ为人大的

重大决定输入基础民意ꎮ 当前许多地方的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审议和决定本地区的一些重大事

项前ꎬ都会动员公众了解人大决定事项ꎬ鼓励他

们参与到人大决策中来ꎮ 地方实践的这种探索

创新ꎬ使人民参与人大决策前的协商民主“成为

讨论决定地方重大事项的法定程序或重要环

节”ꎮ〔５２〕(２)人大代表为介ꎮ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运行逻辑中ꎬ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施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参与主体ꎬ因而ꎬ基层民

众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协商互动ꎬ往往是由人

大代表充当着重要中介ꎮ〔５３〕 人大代表作为人民

的代言人ꎬ受人民委托ꎬ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国家

权力ꎮ 在人民代表大会决策的民主协商中ꎬ人大

代表理应作为非常重要的协商参与主体ꎬ代表人

民群众反映诉求ꎬ表达意见ꎬ提出建议ꎮ 许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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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已通过强化人民代表与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

联系ꎬ将基层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链接起

来ꎮ 例如ꎬ深圳的龙岗人大代表议事会和宝安人

大代表大讲堂ꎬ以人大代表的社区联络站为中

介ꎬ加强与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联系ꎬ〔５４〕 收集和

整合基层民众的意见和要求ꎬ代表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ꎮ 浙江温岭泽国镇的人大代表在审议村民

代表的协商成果时ꎬ邀请村民代表旁听ꎮ 这样ꎬ
人大代表“一端根植与链接人民ꎬ一头嵌入与联

动国家”ꎬ成为“国家、社会和人民之间互证、互
动的中介和桥梁”ꎮ〔５５〕

(四)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国政协将基层协商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相连接ꎬ源于其对特定民意的整合功能ꎮ 众

所周知ꎬ我国的政治生态与西方不同ꎬ具有非竞

争性ꎬ因而协商民主更加侧重“咨议”ꎬ以谋求多

元政治力量间的合作ꎮ〔５６〕 有学者指出ꎬ“在基层

政治场域内的‘公共理性’ꎬ除了践行审慎表达与

意见共识外ꎬ更希望能够达成不同阶层、不同团体

之间的团结与合作ꎬ这意味着这种协商并不基于

个体间的平等ꎬ而是基于群体间的差异”ꎮ〔５７〕 作为

群体、界别利益代言人的政协ꎬ为各群体中的精

英构成ꎬ更有能力将特定群体的观点和利益理性

地表达出来ꎮ 而人大代表侧重区域代表性ꎬ对阶

层和群体的代表性相对不足ꎬ尤其是一些新兴社

会阶层难以被及时吸纳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如果人

大在决策前ꎬ广泛地听取包括新兴社会阶层人士

在内的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表达ꎬ就能做到既吸

纳新兴社会力量ꎬ又兼顾传统的民众基础而实现

代表权的平衡ꎮ 故通过政协协商及时收集不同

阶层、群体的意见ꎬ输入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决策程序ꎬ是纠正人大代表结构的偏颇、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议民主功能之需ꎮ
正因如此ꎬ中央高度重视人大决策前的政协

参与ꎬ并将政协协商作为民主决策的实质性程序

予以制度化ꎬ明确提出了人民政协参与决策制

定ꎬ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

商ꎬ〔５８〕以及健全知情明政机制、专题报告会机

制、协商反馈机制等〔５９〕 保障机制的要求ꎮ 实践

中ꎬ政协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连接的形态有

两种:(１)参与式ꎮ 在基层ꎬ人民政协作为党派

之间的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功能性需求不大ꎬ其关

键作用在于作为阶层利益或团体、行业利益的代

表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治理ꎮ 当今的基层

民主治理体系中ꎬ人民政协已然成为举足轻重的

治理机关ꎬ各地都在深入推进重大决策经由人民

政协事先协商的做法ꎮ 人民政协作为阶层、界别

层面的人民利益代表ꎬ与作为代议民主的人大制

度衔接的基本方式ꎬ就是由政协的各参加单位、
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的主要成

员ꎬ即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等作为人大协商的

参与主体ꎬ就其所在行业的重要问题形成专业的

协商意见ꎬ进入到决策程序ꎮ (２)提案式ꎮ 实践

中ꎬ人大决策注重吸纳政协协商的意见ꎬ政协提

案或政策建议会有制度化通道进入人大表决ꎮ
通常的做法是:政协的提案或政策建议经由政协

机关提交到执政党ꎬ执政党再转交到人大党组ꎬ
继而进入到人大决策程序ꎮ 政协在这一过程中

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生关联ꎬ“不仅符合现代

国家治理的法治逻辑ꎬ即期望通过个体公民(选
民)选举产生的作为代议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

多数决来赋予法律效力ꎬ更是对政治协商而形成

的政策共识的更普遍民意检验ꎬ以协调作为阶层

协商与民意基础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ꎮ〔６０〕

(五)人民—社会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社会组织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参与主体ꎮ
«意见»规定了人民团体协商〔６１〕 这一类型ꎬ社会

组织协商作为该类型的部分ꎬ被纳入中央关于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战略安排之中ꎮ «意
见»在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完整构想

时ꎬ提出了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七大协商渠道之

间要衔接配合ꎬ“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ꎮ 坚持

党的领导和政府依法管理ꎬ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

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ꎬ引导社会组织有序

开展协商ꎬ更好为社会服务”ꎮ〔６２〕 社会组织协商

具体体现在公共事务和决策中ꎬ指社会组织作为

—８２１—

　 ２０２２. １２学者专论



协商主体参与由基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发

起的协商ꎬ或者作为协商平台吸纳社会主体参与

基层党委、人大、政府的协商ꎮ 社会组织协商受制

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规定ꎬ需要置于

人民民主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量ꎮ 现实中ꎬ除纯

粹的自治性事务外ꎬ经社会组织参与、整合的协商

意见ꎬ会通过一定的制度通道输入到政权机关ꎬ进
入国家政策议程ꎮ

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

性结构ꎬ与社会组织协商结合ꎬ一方面ꎬ可消解社

会协商的“无结构、无常规、漫无目的和杂乱无

章” 〔６３〕之不足ꎬ赋予社会性协商以稳定性、有序

性和权威性ꎻ另一方面ꎬ可填补人大工作在社会

组织活跃的社会生活领域的薄弱点和空白点ꎬ强
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决策功能ꎮ 实践中ꎬ
两者衔接的形态有两类:(１)个体参与ꎬ指社会

组织的协商代表主动参与、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运行过程ꎮ 这表现为:其一ꎬ社会组织通过

协商代表与人大代表混合ꎬ即社会组织协商中吸

收一定的人大代表参与ꎬ或者是人大决策时吸收

一定的社会组织代表旁听ꎮ 这是社会组织协商

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直接的衔接方式ꎮ 其二ꎬ
具有行业背景和社会组织身份的代表委员直接

向人大提交议案、为群众和组织发声ꎮ 这是与西

方非制度化方式相区别ꎬ社会组织制度化参与人

大协商ꎬ从而在结构性意义上嵌入政策过程的实

践ꎮ (２)组织互动ꎬ指社会组织作为组织形态进

入并影响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过程ꎬ成为人大决

策机制的有机构成部分ꎮ〔６４〕 这表现为ꎬ社会组织

搭建协商平台ꎬ通过协商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ꎬ
吸纳各方主体广泛参与ꎬ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问

题ꎬ并通过协商成果(政策建议)报送实现与人

大制度的互动ꎮ 实践中不少地方在探索强化社

会组织协商的创新性做法ꎮ 例如ꎬ湖州市于

２０１６ 年作出决策部署ꎬ指出要力争建立社会组

织型“智库”ꎬ为全市的社会组织协商民主搭建

平台ꎮ 通过组织的互动ꎬ社会组织协商与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建立起关联ꎮ 相比个体参与式ꎬ组织

互动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社会组织协商衔

接的主导性机制ꎮ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

有机衔接的法治构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衔接ꎬ
应该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ꎮ 所谓有机衔接ꎬ指
两者之间要达成形式程序的闭路循环、实质内容

的全面有序、运行体系的相互融通、运行环节的

彼此连接之状态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

商民主的有机衔接ꎬ意在打通人民民主的全过程

通道ꎬ需要在激活现有法治资源的基础上ꎬ吸收

法治创新的制度经验ꎬ完善法治运行的程序机

制ꎮ
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衔

接的实践有两种模式:其一为个别环节的“嵌入

式”ꎮ 该模式的特点是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某

一环节与基层协商民主结合ꎬ典型范例如参与式

预算ꎮ 该模式虽有借力于既有人大工作的制度功

能(即规则、机构和人事方面的功能)ꎬ着力在某个

领域增强基层协商民主效能之优势ꎬ但仅依托于

人大制度的单个环节来寻求发展ꎬ容易陷入碎片

化的困局ꎬ甚至会出现“拒绝嵌入”的尴尬ꎮ〔６５〕 其

二为整体性“嵌入式”ꎮ 该模式的特点是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系统性融合ꎬ实现协

商民主功能的体系化、建制化和法治化ꎮ 该模式

有助于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

的和谐关系ꎬ可实现两种民主模式的互相补强ꎬ
促进民主与法治的互相支持ꎬ提升民主制度的整

体效能ꎮ 如上文已分析指出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衔接ꎬ不是两点之间的单线连

接ꎬ而是民主政治的体系性构建ꎮ 因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ꎬ意蕴着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ꎬ是一个有机的

制度体系ꎻ而基层协商民主也不是指一个具体的

协商渠道ꎬ而是各种协商渠道在基层落地时开展

的协商民主活动ꎮ〔６６〕 因此ꎬ二者的有机衔接ꎬ必
须以各种协商渠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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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为基础ꎬ实现运行体系的融合ꎮ
(一)党群协商与人大制度的贯通

１. 党群协商与人大制度衔接的程序化

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

作的方法ꎬ在实践中已有一套程序化的做法ꎬ为
发挥党的领导在基层协商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之间的串联作用ꎬ应使党群协商程序制度

化ꎬ实现其与人大制度运行的法治程序之无缝衔

接ꎮ 首先ꎬ党群协商应作为人大决策的前置性程

序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

领导的重要方式”ꎬ明确了执政党通过在协商民

主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方式来实现领导的基本方

略ꎮ 在不少地方的基层重大事务决策实践中ꎬ基
层党组织在协商议题确定、协商过程组织方面起

着引领作用ꎻ党员议事、引领群众被规定为基层

议事会的前置程序ꎮ 这种党组织引领协商、党员

引领群众的做法ꎬ应作为人大决策的前置性程序

固定下来ꎮ 其次ꎬ人大对党群协商成果的采纳说

明制度化ꎮ 执政党引领和组织协商民主的协商

成果要转化为决策ꎬ并通过制度保障其予以落

实ꎮ 故执政党向人大转交协商成果时ꎬ人大要对

协商结果是否采纳予以说明ꎮ
２. 执政党与人大的协商议事权限的规范化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ꎬ有的党组织对协商议

事结果具有决定权ꎬ有的则没有ꎮ 这一现象反映

了执政党在协商民主中的功能定位还不够清

晰ꎮ〔６７〕 党对协商民主的领导与人大对协商议事

的决定权二者怎么界分ꎬ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

的根本性问题ꎮ 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一

党的领导原则出发ꎬ党对协商民主的领导应为方

向掌控、统筹协调和保障落实ꎬ具体体现为对协

商议题的引领、协商过程的组织和协商意见的提

炼ꎮ 因而党对协商议事结果不宜直接作出决定ꎬ
而应将协商意见凝练为自己的政策主张ꎬ再转交

给人大作出决定ꎮ 相应地ꎬ应将执政党与人大的

协商议事权限制度化ꎬ规定凡涉及人民群众重大

利益的协商事项、协商成果(即党凝练的共识或政

策主张)应由同级党委或人大内部党组提交到人

民代表大会ꎬ经法律程序转换为政策或决定ꎮ
(二)政府协商与人大制度的结合

１. 政府协商与人大代表联结的制度化

人大代表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ꎬ与
普通代表不同ꎬ其关注区域的整体利益ꎬ侧重体

现代议民主的价值功能ꎮ 因此ꎬ政府围绕本地区

的公共事务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决

策时ꎬ应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ꎬ使人大代表的

建言协商制度化、规范化ꎮ 具体来说ꎬ一方面ꎬ建
立人大代表参与人大组织的对基层执法检查、地
方重大事项调研和视察常态化机制ꎻ另一方面ꎬ
在政府协商的议事平台(恳谈会、听证会和议事

会)上ꎬ强化人大代表为基层公益事业发展与公

共事务治理建言献策的作用ꎬ将实践中的“混合

式”代表机制上升为法律制度ꎬ使人大代表与其

他利益代表有机联结、人大代表建议与政府决策

相结合ꎮ
２. 政府协商与人大履职结合的程序化

人大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ꎬ是地方和社

会公共事务治理法治化的体现ꎮ 政府对人民群

众关切的重要事项开展决策协商时ꎬ应建立起与

人大决定衔接的程序性机制ꎮ 人大行使重大事

项的决定权无论是法律依据、法定程序还是法律

责任ꎬ都是清晰、明确的ꎬ事关基层民众重要利益

的政府协商项目转交人大决定ꎬ是推动依法、科
学和民主决策的法治保障ꎮ 政府协商与人大履

职的结合ꎬ可借鉴实践中的一些成熟做法ꎬ例如ꎬ
与相关利益方沟通协商并充分听取其意见后ꎬ会
同人大提出该年度政府办实事的方案ꎻ然后ꎬ经
过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后再向人大报告ꎬ由人大审

议ꎬ形成决议后由政府实施ꎮ 这样ꎬ既能够保障

协商民主的民意基础ꎬ又能使人民民主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ꎮ
(三)人大协商与人大制度的融合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大制度框架下权力结构

的枢纽ꎬ而人大协商是人大履职的基本方式ꎬ故
人大协商就是人大制度运行的核心环节ꎬ也是协

商民主与人大制度联结的制度化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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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健全人大重大事项决策的法律程序

要用法律的形式确立民主协商程序与人大

重大事项决定的联结机制ꎮ 具体来说ꎬ明确规定

人大的重大事项决策程序ꎬ凡涉及地方发展规划

和城市规划、政府重大项目投资和重大民生项目

安排等重大事项ꎬ在人大作出决定前均须经群众

协商、讨论ꎬ让协商民主成为讨论决定地方重大

事项的法定程序ꎬ使审与议、协商与表决的关系

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ꎮ 同时ꎬ要建立民众实

质性参与的保障机制ꎬ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ꎬ
参加听证会的群众代表可向相关责任部门进行

质询、发表意见ꎬ并要求人大作出决定时ꎬ对群众

协商意见予以积极回应ꎬ并对未被采纳的作出理

由说明ꎬ使人大协商与政策决定程序之间获得实

质关联ꎮ
２. 明确人大代表行使职权的协商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ꎬ要“加强人大代表工

作能力建设ꎬ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ꎬ
健全人大代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ꎮ
因此ꎬ需明确规定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工作程序

和督促机制ꎬ凡涉及多数人利益、带有普遍性的

公共问题ꎬ属于人大职权范围的事项ꎬ都要求人

大代表议题式公开接待群众ꎻ规定凡开展涉及基

层事务的协商ꎬ无论是协商议事的专门平台(如
议事协商会、恳谈会等)ꎬ还是其他协商渠道(如
人民政协、社会组织)ꎬ均邀请人大代表参加ꎮ 这

样以参与民众的协商审议作为人大代表行使职

权的前置程序ꎬ激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协商机

能ꎮ 同时ꎬ规定人大代表参与基层协商达成的共

识ꎬ以人大代表议案的方式进入人民代表大会的

决策议程ꎬ使基层协商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履行

法定职权有机结合ꎮ
(四)政协协商与人大制度的对接

１. 建立人民政协塑造人民整体的法律机制

“人民是由多个社会集团组成的政治实体ꎬ
而且是一个整体”ꎬ〔６８〕 但人民作为整体ꎬ并不是

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简单集合ꎬ而是通过政治过

程凝聚起来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力量”ꎮ〔６９〕 当今

市场化转型中ꎬ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人民利益复

杂多元、个体权利意识日渐高涨ꎬ人民作为整体

亟待予以重塑ꎮ 在塑造人民整体的政治过程中ꎬ
人民政协为不断涌现出的新兴社会阶层提供表

达意愿、参政议政的制度化渠道ꎬ对新社会结构

条件下重塑人民整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因此强调ꎬ“坚持党的领导、统
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ꎬ坚持发扬民主和增

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ꎬ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ꎬ加强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ꎬ提高深度协

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ꎬ完善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

制ꎮ”基层协商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衔接ꎬ
其目的在于使个体人民的意志向整体人民的意

志转化ꎮ 人民政协在这个衔接链条中ꎬ起着建塑

人民整体的作用ꎮ 为使人民政协的建塑功能常

态化、机制化ꎬ必须做到:第一ꎬ建立政协组织向

基层延伸的法律保障ꎮ 十八大以来ꎬ各地政协不

断尝试向基层延伸ꎬ例如设立乡镇(街道)政协

工作委员会ꎬ建立同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ꎬ与基

层协商民主交融互动ꎬ取得了明显的成效ꎮ 应将

这种经验推广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ꎮ 唯有政

协组织下沉到基层ꎬ政协协商才能提炼出协商议

题ꎬ才能避免向人大提出的政协提案出现“下不

着地”的问题ꎮ 第二ꎬ确立阶层、界别划分的法律

标准ꎮ 增强政协阶层、界别的代表性ꎬ是广纳新

时期的“新群众”之前提ꎮ 唯有确立阶层、界别

划分的法律标准ꎬ才能妥善、合理地区分特定群

体的利益要求ꎬ保证特定群体的代表性ꎮ 在确保

政协阶层、界别的代表性之前提下ꎬ政协协商才

能够提炼出不同的群体意愿ꎬ从而为人民代表大

会决策输送出整合的民意ꎮ
２. 确立政协协商与人大决策联系的程序机制

如前所述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协协商主

要通过两种方式发生关联ꎬ即政协就重大决策问

题向人民代表大会提案ꎬ以及政协委员列席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ꎮ 政协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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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ꎬ构成了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政治基础和

制度资源ꎮ〔７０〕基层政协依托“界别 ＋ 区域”的履

职平台ꎬ可借助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主要作

为各行业的精英人士身份ꎬ就各行业的某些重要

问题进行调研ꎬ形成专业性的协商意见ꎮ 政协协

商与人大决策的实质性关联应程序化、法治化ꎬ
具体的实现路径为:首先ꎬ立法明确政协协商结

果转化为人大议案的程序机制ꎮ 以法的形式规

定政协协商为人大重大决策的前置环节ꎬ使政协

协商结果纳入人大议案、政协提案进入到人大决

策程序获得法治保障ꎮ 其次ꎬ立法保障政协协商

在人大决策中的实质作用ꎮ 政协协商在人大决

策中不仅仅是政策咨询或建议ꎬ而应在决策程序

中具有实质性作用ꎮ 为此ꎬ要落实«意见»提出

的健全知情明政机制、专题报告会机制、协商反

馈机制等要求ꎬ使政协协商过程与人大决策的内

在联系机制化、程序化ꎮ 同时ꎬ还可引入政协委

员异议制度等进一步强化政协协商在人大决策

中的地位ꎮ
(五)社会组织协商与人大制度的连接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影响人大的制度渠道还

不够畅通ꎬ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人大中的代表

数量偏低、影响力不大ꎬ即使社会组织的负责人

能够进入人大ꎬ也无法对人大产生有效的影响ꎮ
这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要求明显不相适应ꎮ

１. 健全社会组织与人大代表的沟通机制

基层特定利益群体以社会组织为中介反映

意见、表达利益ꎬ参与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是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方面ꎮ 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行协

商民主的重要平台ꎮ 为此ꎬ要建立社会组织协商

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联ꎬ其中最重要的是ꎬ
建立社会组织与人大代表的常态化沟通、协商机

制ꎬ规定凡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问题ꎬ社会组织

应以对话协商、专题视察和专题调研等方式ꎬ定
期与人大代表进行沟通联络、定期向人大代表汇

报工作ꎬ共同研究、推动问题的解决ꎮ 同时ꎬ要建

立人大代表履职的界别分组制度ꎬ使人大代表与

反映特定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代表沟通协商制

度化ꎮ
２. 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人大决策的程序机制

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保障人

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制定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大政策ꎬ要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公开征求社会

意见、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ꎬ
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政策ꎬ还要与相关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沟通协商ꎮ” 〔７１〕 基层

很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ꎬ是由人大作

出的ꎬ为落实“十四五”发展规划的要求ꎬ应使社

会组织参与人大决策制度化和程序化ꎮ 具体来

说ꎬ应规定人大在作出事关特定群体利益的重大

决定前ꎬ与相关社会组织的代表沟通协商ꎬ听取

其意见和建议ꎬ或者说ꎬ对于涉及特定群体利益

的人大决策ꎬ相关社会组织参与协商应作为其前

置程序ꎮ 同时ꎬ建立具有行业背景和社会组织身

份的代表委员直接向人大提交议案ꎬ社会组织向

人大报送协商成果(建议议案)的制度ꎬ并规范

协商成果(或议案)采纳、落实的反馈机制以及

未获采纳时说明理由的制度ꎮ

五、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讲话中强调ꎬ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ꎮ 党的二十大

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ꎬ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ꎬ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

进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ꎬ人民当家作主

更为扎实”ꎮ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不

断完善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ꎬ切切实实

保证人民民主ꎮ 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着党和人民在国家治理

中的领导和主体地位ꎬ以最为规范化的民主联系

着更广泛的民主和更秩序的民主”ꎮ〔７２〕 除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外ꎬ基层协商民主汇集了各种民主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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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形式ꎮ 正如彭真同志所言ꎬ“上面ꎬ全国人大

和地方各级人大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ꎬ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ꎬ健全社会主义法制ꎻ下面ꎬ基层实

行直接民主ꎬ凡是关系群众利益的事情ꎬ由群众

自己当家ꎬ自己做主ꎬ自己决定ꎮ 上下结合ꎬ就会

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ꎮ” 〔７３〕 换言之ꎬ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结合ꎬ既是直接民

主与间接民主的联动ꎬ又是民主与法治的融合ꎬ
因而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ꎬ推进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ꎮ
具体而言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

主的衔接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具体内容ꎬ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方式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与基层协商民主的衔接机理在于两者价值同源、
功能互补和程序相连ꎬ实践中表现为“人民—执

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政府—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人大—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

民—社会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法治运行

形态ꎮ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的

逻辑关联为基础ꎬ激活既有的法治资源ꎬ推进法

治创新和完善法治机制ꎬ是畅通人民民主的全过

程通道、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路径ꎮ

注释:
〔１〕〔１３〕〔１４〕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６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２〕李小园:«基于制度化的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路

径»ꎬ«理论导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３〕张佳威:«走向选举与协商的复合:改革开放以来基层

民主的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ꎬ«社会主义研

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ꎻ张明军、易承志:«中国复合民主的价值及其

优化逻辑»ꎬ«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４〕〔１５〕〔１６〕〔２９〕〔４４〕〔６０〕马一德:«宪法框架下的协商

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径»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５〕陈家刚:«城乡社区协商民主重在制度实践»ꎬ«国家治

理»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４ 期ꎻ谈火生、于晓虹:«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
议题与挑战»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

第 ６ 期等ꎮ
〔６〕谈火生:«混合式代表机制:中国基层协商的制度创

新»ꎬ«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ꎻ张君:«代表机制与基层

民主治理———以温岭泽国镇参与式预算为例»ꎬ«福建论坛(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等ꎮ
〔７〕张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ꎬ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８〕〔１２〕〔２１〕欧阳康、曾异:«国家治理语境中的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认识历程、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转换»ꎬ«西安交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９〕刘建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的更

新»ꎬ«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１０〕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ꎬ«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ꎮ
〔１１〕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ꎬ«中国政

协»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１７〕张贤明:«制度建设协同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

径»ꎬ«行政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１８〕〔２０〕〔３７〕佟德志、张安冬:«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系统转

向的困境及复合趋势»ꎬ«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１９〕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ꎬ“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Ｔａｌｋ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

ｔｅｍ”ꎬｉ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ａｃｅｄｏ ( ｅｄｓ. )ꎬ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ｐ. ２１５.

〔２２〕〔３４〕陈炳辉:«国家治理复杂性视野下的协商民主»ꎬ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２３〕〔５４〕杨云彪:«基层人大创新彰显宪法精神»ꎬ«人大研

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２４〕吕忠梅:«完善县级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

制»ꎬ«中国政协理论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２５〕〔英〕巴里海因斯:«权力、治理和政治»ꎬ«布莱克维

尔政治社会学指南»ꎬ李雪、吴玉鑫、赵蔚译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４２ － ４７ 页ꎮ
〔２６〕郑慧、陈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推进路径»ꎬ«光

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ꎮ
〔２７〕〔５７〕林雪霏、邵梓捷:«地方政府与基层实践———一个

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框架»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２８〕陈家刚:«协商民主:制度设计及实践探索»ꎬ«国家行

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３０〕申建林、蒋田鹏:«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协商”与“选

举”之辩———兼评“协商民主优先论”»ꎬ«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３１〕〔３３〕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７、５９ꎬ１７、５９ 页ꎮ
〔３２〕金安平、姚传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

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ꎬ«新视野»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ꎮ
〔３５〕〔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

法治国的商谈理论»ꎬ童世骏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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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协商民主衔接的法治路径



店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８０ 页ꎮ
〔３６〕刘俊峰、刘世华:«当前我国协商民主格局及其发展趋

向论析»ꎬ«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３８〕陈家刚:«党的领导与协商民主»ꎬ«江汉论坛»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１ 期ꎮ
〔３９〕〔４１〕〔４６〕陈明明、李松:«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

路径与逻辑»ꎬ«统一战线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ꎮ
〔４０〕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ꎬ北京:人民

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９ － ２０ 页ꎮ
〔４２〕王浦劬、汤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

分析»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ꎮ
〔４３〕中国共产党因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性而带来的

诉求多元化、对协商结果进行整合和优化以保证协商共识的代

表性和公正性ꎮ 因而ꎬ中国共产党是协商民主中的核心角色ꎬ在
具体的协商过程中承担着优化协商结果、将人民民主具体化为

治理实践的重要职责ꎮ 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国

家协商民主相区别的显著特征ꎮ 参见李传兵:«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制度逻辑与路径选择———兼析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差

异»ꎬ«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４５〕周会祥:«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与形式探讨———以深

圳为例»ꎬ«特区实践与理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４７〕王芳、陈进华:«城市社区协商:从基层民主到社区共

治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ꎬ«江海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４８〕类似问题在国外也存在ꎬ如有学者分析美国基层(社

区公民)治理时指出ꎬ一方面ꎬ基层政府没有吸纳富有意义的公

民参与ꎻ另一方面ꎬ民选代表提出的政策议程大多与公民的想法

相左ꎬ且民选代表缺乏有效监督政府运作的时间和知识ꎮ 参见

〔美〕理查德Ｃ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 ２１ 世纪的美国社

区»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７３ 页ꎮ
〔４９〕«意见»指出ꎬ政府在重大决策时应“坚持社会公众广

泛参与ꎬ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工商联等的沟通协商”ꎻ如果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ꎬ还要“加强与

相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的沟通协商”ꎮ 这为代表

混合制协商提出了明确的政策要求ꎮ
〔５０〕基于代议民主逻辑ꎬ人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有权

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ꎬ也
有权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ꎬ而政府则依据人大决定进行地方管理和社会治理ꎮ
〔５１〕«张友渔学术精华录»ꎬ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４５８ 页ꎮ
〔５２〕周美雷:«充分释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协商民主的

功能»ꎬ«人大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ꎮ
〔５３〕李蕊:«人大协商:内涵、理论与要素»ꎬ«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５５〕蔡文成:«代表回应责任:人大代表制度的政治逻

辑»ꎬ«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５６〕相反ꎬ西方协商民主建立在竞争性的政治生态基础上ꎬ

强调协商参与者的交往理性和主体反思ꎬ期望通过协商参与来

重新唤起人们的公共参与精神ꎮ 参见方雷、孟燕:«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５８〕参见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ꎮ
〔５９〕〔６２〕参见«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建设的意见›»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ꎮ
〔６１〕人民团体既包括广义上所称的政府性人民团体ꎬ也包

括通常狭义所指的草根性社会组织(即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ꎮ
其中ꎬ社会组织协商指社会组织作为中介桥梁就相关议题与社

会公众开展的协商ꎬ其在整合个人利益、平衡社会利益方面具有

明显的制度性功能ꎮ
〔６３〕〔美〕塞缪尔Ｐ.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王冠华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６７ － ６８ 页ꎮ
〔６４〕除类似我国的互动式结合情形外ꎬ西方国家的社会组

织协商与决策机构的衔接ꎬ还有其他两种典型的方式ꎬ其一为社

会组织协商直接作为决策制度的一部分ꎬ或者说作为政策过程

的一个环节ꎬ与政策制定形成深度联系ꎮ 其二为社会组织协商

独立于决策机构ꎬ只就特定事项的协商与决策机构签订委托合

同ꎮ 参见谈火生、周洁玲:«系统视角下协商与决策衔接机制研

究———以微型公共领域为中心»ꎬ«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６５〕黄俊尧:«“嵌入式”抑或“体系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推

进路径分析»ꎬ«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６６〕由于基层事务的复杂性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性ꎬ各种

协商渠道都会汇聚、落地在基层协商事务中ꎬ成为基层协商民主

的有机构成部分ꎮ
〔６７〕刘俊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现实问题与推进路

径———以无锡市城市社区议事会为例»ꎬ«黑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６８〕 汪仕凯、陆迪秦:«制度构成理论基础实践路

径———习近平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论述»ꎬ«治理

现代化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６９〕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ꎬ北京: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３２４ 页ꎮ
〔７０〕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

的作用»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７１〕孔繁斌:«全过程民主:政策参与过程优化的新情景»ꎬ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７２〕肖金明:«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新发展»ꎬ«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７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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